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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刑事审判参考(2012年第3集)(总第86集)》内容包括：王宇走私珍贵动物制品案、卜毅冰虚报注册资
本案、陈黎明故意伤害案、徐凤抢劫案、王伟华抢劫案、郑福田、傅兵抢劫案、尚娟盗窃案、武亚军
、关倩倩拐卖儿童案、王平运输毒品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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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指导案例】 王宇走私珍贵动物制品案[第772号] ——《刑法修正案（八）》实施后刑法第六十三条
第二款的适用 程瑞洁等走私废物案[第773号] ——走私的废物中混有普通货物的，如何定罪处罚 卜毅
冰虚报注册资本案[第774号] ——委托中介公司代办公司登记，约定由中介公司代为垫资，资金由中介
公司实际控制，并于公司登记前取出的，如何定性 陈黎明故意伤害案[第775号] ——死刑缓期执行期
间因有漏罪而被起诉，在漏罪审理期间又故意犯新罪，是否属于死刑缓期执行期间故意犯罪情形 徐凤
抢劫案[第776号] ——公安机关确定犯罪嫌疑人并以其他名义通知其到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但一
审判决前翻供的不认定为自首 王伟华抢劫案[第777号] ——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
能否成为转化型抢劫罪的犯罪主体 胡建明抢劫案[第778号] ——在被告人翻供的情况下，如何排除合
理怀疑 郑福田、傅兵抢劫案[第779号] ——对共同犯罪案件，如何把握“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
准 尚娟盗窃案[第780号] ——明知他人报案而留在现场，抓捕时亦无拒捕行为，且如实供认犯罪事实
的，是否构成自首 武亚军、关倩倩拐卖儿童案[第781号] ——出卖亲生子女构成拐卖儿童罪，具备特
殊情况的，可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 王平运输毒品案[第’782号] ——拒不供认毒品来源，又不能证
明系受人指使、雇佣运输毒品的，如何处理 童莉、蔡少英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案[第783号] ——公安
交通管理部门协管员非法侵入道路交通违法信息管理系统，清除车辆违章信息，收取违章人员钱财的
行为如何定性 孙小虎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案[第784—号] ——如何认定和适用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
中的“经济损失”和“违法所得”情节 李波盗伐林木案[第785号] ——以出售为目的，盗挖价值数额
较大的行道树的行为，如何定性 刘某贪污案[第786号] ——适用减轻处罚情节能否减至免予刑事处罚 
袁珏行贿案[第787号] ——配合检察机关调查他人受贿案件时，交代向他人行贿的事实，能否认定为被
追诉前主动交代 【刑事立法、司法规范】 《刑法修正案（八）》内容解读（节选）（续） 最高人民
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 印发《关于办理走私、非法买卖麻黄碱类复方制剂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意见》的通知 《关于办理走私、非法买卖麻黄碱类复方制剂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意见》的理解与适用 【实务探讨】 减轻处罚情节的理解与适用 论精神病司法鉴定不应含有“刑事责
任能力的意见” 【审判释疑】 如何确定刑满之日 【大案传真】 宋勇受贿案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刑事判决书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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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需要注意的是，犯罪嫌疑人对从轻、减轻的事实、情节的虚假供述，与对行为性质的从轻
、减轻辩解有实质不同。
对行为性质的从轻、减轻辩解，主要是指行为人关于从轻、减轻情节的辩解在事实上是存在或成立的
，行为人对该情节的性质以及从轻、减轻幅度提出自己的意见。
而对从轻、减轻情节的虚假供述，是指行为人供述的情节不存在或者是无证据证明。
具体而言，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是虚假供述的从轻、减轻情节已经被证据否定；二是虚假供述的从轻
、减轻情节可能存在，但经查其系恶意制造，如前面举例的挑衅性犯意引诱的情况；三是虚假供述的
从轻、减轻情节没有证据印证。
也无相反证据予以否定。
对于上述前两种虚假供述的从轻、减轻情节，可以认定为“未如实交代主要犯罪事实”。
但对于第三种情况。
因为无证据证实供述的从轻、减轻情节是否存在，故从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不能认定其“未如实交
代主要犯罪事实”。
 本案被告人徐凤给被害人葛兰芬食用的蛋挞中是否预先投放过安眠药，是认定其随后取财行为构成抢
劫罪还是盗窃罪的关键定罪事实。
因此，其是否如实交代该部分事实，涉及是否认定其“如实交代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
 2.关于翻供的理解 翻供是指行为人就犯罪事实部分，推翻自己的先前供述，作出与先前内容不一致的
供述。
实践中，翻供有很多种情形，如利己翻供（推翻先前有罪、罪重的供述）、不利己翻供（推翻先前无
罪、罪轻的供述）；部分翻供（推翻先前的部分供述）、全部翻供（推翻先前的全部供述）；真实翻
供（用真实供述推翻先前虚假的供述），虚假翻供（用虚假供述推翻先前真实或虚假的供述）。
无论何种翻供，均须是对犯罪客观事实或情节展开，如果行为人对犯罪事实或情节无异议，仅就自己
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以及构成何种犯罪提出异议，那么其行为就不是翻供，而是辩解。
 从《解释》第一条第二项的字面含义分析，本项所指的翻供，仅指用虚假的事实供述推翻先前真实的
事实供述这一种情形（本文以下所讨论的翻供也仅针对此种情形展开）。
构成该种情形翻供，须具备以下三个条件：（1）先前的供述为真。
如果先前为虚假供述，那么后来的翻供无论真假，均不能构成自首。
应注意的是，须以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来判断先前供述是否属实（如果再审改判的，则以再审后生效
判决认定的事实为准）；（2）后面的供述为假。
无论后面供述是无罪、罪轻的供述，还是有罪、罪重的供述，只要前面是真，后面为假，则均应认定
为本情形的翻供；（3）翻供的内容须涉及主要犯罪事实，即指涉及定罪或重大量刑情节的事实等。
概括起来为可表述为：“先前为真，后面为假，内容为主要犯罪事实。
”符合上述三个条件的翻供，即可成立本条规定的翻供，对这种行为人，即使其有自动投案，也不能
认定为自首。
 就本案而言，是否预先在被害人葛兰芬食用的蛋挞中投放过安眠药是本案的定罪事实。
被告人徐凤最初一直供述了上述事实，但在一审庭审时翻供，而二审法院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认定
了该事实的存在（文章第一部分已对此简析）。
据此，可以判定，徐风最初承认投放过安眠药的供述是真，一审庭审时否认投放过安眠药的供述是假
，该部分的供述是主要定罪事实。
综上，徐凤在一审庭审时的供述属于对《解释》第一条第二项的翻供。
 3.关于翻供时间的界定 徐凤在一审庭审、二审庭审时翻供，但在二审庭审最后陈述阶段又恢复如实供
述，是否还认定其如实供述？
这就涉及如何理解《解释》第一条第二项规定中的翻供时间，即翻供发生在什么阶段才会影响自首的
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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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刑事审判参考(2012年第3集)(总第86集)》由法律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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